
黃雪琴、王建兵案二審被指「秘密宣判」，律師批評「嚴重程序違法」｜Whatsnew

黃雪琴二審代理律師指，四位律師均未被告知和看到判決書。

中國獨立調查記者、女權行動者黃雪琴。圖：網上圖片

9月13日，關注「雪餅案」案的社群媒體帳號「Freexueqin黃雪琴&Jianbing王建兵」發帖披露，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黃雪琴與王建兵已於9月
12日收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裁判文書，駁回其上訴。

根據黃雪琴的二審代理律師徐凱的微信朋友圈截圖，徐凱表示，9月13日他與黃雪琴進行律師會見時被告知，黃雪琴已於12日收到裁判文書。徐凱此前致電
承辦法官要求二審開庭時，法官並未透露二審已判決且已送達文書，「在我之外，本案其他三位辯護律師，都沒有被告知，也都沒有看到裁判文書。」徐凱
還指，他本來向法院補充了三份證人證言作為新證據提交，並申請三位證人出庭。

徐凱指，《刑事訴訟法》規定「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且「判決書應當同時送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徐凱又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擴
大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範圍的通知》規定，「人民法院作出召開庭前會議、延期審理、二審不開庭審理、宣告判決等重大程序性決定的，應當依法
及時告知辯護律師」。他批評法院的做法是「嚴重的程序違法」，又指法院「秘密下判，嚴重剝奪和損害我們的辯護權」。

當法律被權力關進了籠子，中國律師如何博弈？

延伸閱讀

徐凱又指，會面時黃雪琴表示，「我很驚訝，收到這樣一份匆忙、不公的判決，尤其是知道我的律師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提交了新的證據，申請了證人出
庭，還如此的草率，我覺得是對不起歷史的判決。」

黃雪琴還指，自己對法律有敬畏之心，在監獄裡研讀許多法律和程序正義的書籍，堅定了對法律的信心，「我知道這可能就是一個走過場，但是我的辯護律
師和我，都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希望推動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我們的力量或許渺小，但是堅持的本身，就是意義重大。我相信有一天，真相真實和公義會
顯現出來。即使我個人需要付出如此沈重的代價，我也無怨無悔。」

「Freexueqin黃雪琴&Jianbing王建兵」還發帖指，律師表示對程序違法行為將堅決予以控告，又指律師已提出一審判決中存在嚴重的錯誤，未排除非法證
據，且對兩人財物罰沒理據不足。

黃雪琴曾任職廣州《新快報》、《南都週刊》等媒體，2015年辭職成為獨立記者。2018年她撰寫的「北航羅茜茜舉報陳小武性騷擾」的相關調查報導被視
為中國#Metoo運動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後，黃雪琴一直深度報導中國性騷擾案件，倡導反性騷擾機制的建立。2019年夏天，黃雪琴參加香港反修例運動的
遊行並發表觀察文章，2019年10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拘留，翌年10月釋放。

黃雪琴：「哪有記者不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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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黃雪琴獲英國政府「志奮領」獎學金（Chevening Scholarship），計劃於2021年9月20日去英國蘇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就讀性
別與發展碩士，王建兵計劃於當日送行。但9月19日，二人在王建兵住處失聯，後被證實遭廣州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事發當日二人在
王家中參與朋友聚會。

被捕後，兩人先後被羈押於看守所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規定
的期限內不得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並對其行為加以監視、限制其人身自由」，時間可長達6個月。端傳媒此前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本案因最開始沒
有足夠證據，在首次拘留37天達到最長拘留時間上限後，辦案單位將兩人轉為長時間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證據「足夠」後才重新轉為拘留。

https://www.facebook.com/Freexueqinjianbing/posts/pfbid0QWUcGeuKxuQBoygKKxpwPo6jyQnPbpque9Makrb3BjwewArwgLnX1QsCVdrXdEhml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V7tCrh3AoTYsFMA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430-mainland-lawyers-survival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HeBaz9kfr8yQ1bU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026-mainland-huangxueqin




2024年6月14日，中國廣州，黃雪琴和王建兵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判刑。攝：David Kirton/Reuters/達志影像

 2023年9月22日，黃雪琴和王建兵被捕兩年後，案件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僅用了一日時間。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等待判決結果
最長為3個月，若有特殊情況可延長3個月。但最終時隔9個月，黃雪琴和王建兵才迎來法律判決。2024年6月14日，廣州中院一審判決黃雪琴有期徒刑五
年、王建兵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判決書認定兩人在境外平台的言論表達屬「攻擊政府、詆毀政權的煽動行為」；此外兩人參與或協助組織的「非暴力運
動」課程、與第三同案人共同組織的每週聚會均屬於「重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黃雪琴判刑當日即表示要提起上訴，王建兵則在與律師商量後，對部分判刑提起上訴。據「Freexueqin黃雪琴&Jianbing王建兵」透露，該案的二審上訴資
料，已於7月10日正式送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有中國公民活動行動者過去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適用範圍近年來不斷擴大，關心偏泛公民社會類的民間自主組織，都有可能
被視為挑戰政權的正當合法性而比照「煽顛」處理。

此前，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小組於2022年認定王建兵被「任意拘留」，並呼籲中國廢除「煽動顛覆國家罪」或使其與國際標準接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
級專員則在6月18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發言中提及黃雪琴與王建兵案，指他「對（中國）上週因行使基本人權而對一名婦女權利活動人士和一名勞工權利
活動人士判處重刑表示遺憾」，並「敦促當局釋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確保家人能夠獲取資訊並著手進行法律改革。」

「中國民間社會還沒死」，他們把「鐵鍊女」等性別議題帶進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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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餅案」一審判決後，在英國、美國、加拿大、 日本等地，均有女權主義者發起聲援行動，呼喊「只要雪琴不自由，我們都不自由！」的口號，希望透過
行動加強國際關注與壓力，為「雪餅」爭取減刑，同時希望告訴他們和親友，他們不孤單。另有華人在洛杉磯唐人街遊行以聲援「雪餅」，並為兩人寫下明
信片。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922-whatsnew-mainland-huangxueqin-wangjianbing-first-day-trial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658#:~:text=Upon%20consideration%20of%20the%20case%2C%20on%2011%20May,right%20to%20a%20fair%20trial%20%28WGAD%20Opinion%202022%2F9%29.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4/06/we-must-urgently-find-our-way-back-peace-says-high-commissioner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606-mainland-cedaw


代理律师徐凯近期收到了黃雪琴的来信，信中背面的畫。圖：Twitter

9月7日，在二審介入代理的徐凱曾在社群媒體披露其收到了黃雪琴的來信與繪畫。他又引述黃雪琴在會面時的談話表示「做記者，給了我書寫的自由，經歷
了什麼，被什麼所打動，我就記錄什麼，寫什麼。其實也有些不夠專業，不夠理性，不夠中立，我對弱勢群體總投以最溫情的眼光，容易被個體打動，被情
感裏挾。」

黃雪琴還說，「這一路走來，高高低低、風風雨雨，也真是不枉這半生了，因為不是麻木不仁的人生，不是對不公不義視而不見的人生。即便不自量力，也
想活出自己喜歡的、期待的樣子。不知道你期待的人生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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